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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決
議案已在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
通過。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的通函（「該通函」）以及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董事會謹此根
據上市規則第13.39(5)條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表決的結果。除另有指明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在中國深圳市坪山
區比亞迪路3009號本公司會議室舉行。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2 , 9 1 1 , 1 4 2 , 8 5 5股，其中包括
1,813,142,855股A股及1,098,000,000股H股，即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及投票贊成或反對於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除第8項及第12項決議案外）的股
份總數。除第8項及第12項決議案外，概無限制股東對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的餘下
決議案進行投票。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只可投票反對所
有決議案；且除上述第8項及第12項的決議案外，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及╱
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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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王傳福先生任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裁，於本公司
517,351,550股A股及1,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呂向陽先生任本公司副董事
長兼非執行董事，實際控制東莞市德瑞精密設備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鋰業科技
有限公司、融捷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融捷投資」)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融
捷股份」)，並在融捷投資擔任董事長，在融捷股份擔任董事長兼總裁，於本公
司239,228,620股A股中擁有權益。本公司股東融捷投資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
股東呂向陽先生實際控制，於本公司155,149,602股A股中擁有權益。夏佐全先
生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在深圳市優必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於本
公司82,635,607股A股及5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李柯女士任本公司執行副總
裁，於本公司10,861,400股A股中擁有權益。廉玉波先生任本公司執行副總裁，
並於過去十二個月內曾在比亞迪豐田電動車科技有限公司擔任董事，於本公司
37,215股A股中擁有權益。羅紅斌先生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於本公司37,100股
A股中擁有權益。何志奇先生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並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車科
技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擔任董事長，於本公司2,411,824股A股中擁有權益。何
龍先生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於本公司2,514,360股A股中擁有權益。劉煥明先
生任本公司副總裁，於本公司3,948,980股A股中擁有權益。王傳方先生任本公
司副總裁，並在銀川雲軌運營有限公司擔任董事，於本公司8,824,680股A股中
擁有權益。周亞琳女士任本公司副總裁兼財務總監，並在比亞迪汽車金融有限
公司擔任董事長，在深圳佛吉亞汽車部件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亞」)、美好出行擔
任董事，於本公司293,200股A股中擁有權益。李黔先生任本公司董事會秘書、
公司秘書，在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佛吉亞、盛新鋰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美好出行、無錫邑文電子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路橋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並於過去十二個月內曾分別
在深電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擔任董事、在深圳殼牌比亞迪電動汽車投資有限公
司（原稱深圳比亞迪電動汽車投資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於本公司27,500股A股
中擁有權益。

由於呂向陽先生、夏佐全先生、廉玉波先生、何志奇先生、王傳方先生、周亞
琳女士、李黔先生及融捷投資需就股東週年大會的第8項特別決議案放棄投票，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提呈第8項特別決議案的
股份總數為2,422,034,607股，包括本公司1,324,534,607股A股及1,097,500,000股
H股。

由於王傳福先生、呂向陽先生、夏佐全先生、李柯女士、廉玉波先生、羅紅斌
先生、何志奇先生、何龍先生、劉煥明先生、王傳方先生、周亞琳女士及李黔
先生為責任保險的受保人，並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故彼等（包括呂向陽先
生控制的融捷投資）需就股東週年大會的第12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提呈第12項普通決議案的股份總
數為1,886,321,217股，包括本公司789,821,217股A股及1,096,500,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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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股東於該通函內表示其有意投票反對股東週年大會的
任何決議案及╱或放棄投票。

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先生、張敏先生及蔣岩波先
生現場出席股東週年大會。非執行董事呂向陽先生及夏佐全先生因個人事務原
因，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下表載列於股東週年大會所批准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董事會」）工
作報告。

1,584,568,990
(99.139271%)

11,760,322
(0.735790%)

1,996,935
(0.124939%)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1,590,485,935
(99.509467%)

5,843,377
(0.365594%)

1,996,935
(0.124939%)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

1,584,137,809
(99.112294%)

12,182,903
(0.762229%)

2,005,535
(0.125477%)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及其摘
要。

1,580,655,631
(98.894430%)

15,674,081
(0.980656%)

1,996,535
(0.124914%)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1,596,794,834
(99.904186%)

111,478
(0.006975%)

1,419,935
(0.088839%)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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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6. 審議及批准委任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二零二三年財
政年度的唯一外部審計師及內部控制審
計機構，任期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
會為止，並授權董事會，董事會轉授權
公司管理層釐定彼等的酬金。

1,576,399,295
(98.628130%)

14,808,540
(0.926503%)

7,118,412
(0.445367%)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7.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提供擔保。 1,198,247,385
(74.968886%)

395,330,706
(24.734043%)

4,748,156
(0.297071%)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
作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8.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二零二三年度的日常
關聯交易預計額度。

1,108,799,679
(99.869495%)

20,100
(0.001810%)

1,428,835
(0.128695%)

1,110,248,614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
作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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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9. 審議及批准：

(a) 在下列條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
會一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
理本公司股本中的額外H股：

(i) 董事會根據一般性授權配
發、發行及處理或有條件
或無條件同意配發、發行
或處理的本公司H股面值總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的H股面值總額的20%；

(ii) 待取得所有政府及╱或監
管機構的批准（如有）後，
並在適用法律（包括但不限
於中國公司法以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
限下，方可行使一般性授
權；

(iii) 一般性授權將一直有效，
直至下列三者最早發生者
為止： (1)本公司下屆股東
週年大會結束時；或 (2)在
本決議案獲通過後滿12個
月之時；或 (3)本公司股東
於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
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
所載授權之日；及

1,202,369,361
(75.226779%)

394,470,001
(24.680193%)

1,486,885
(0.093028%)

1,598,32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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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b) 授權董事會批准、簽訂及作出或
促使簽訂及作出其認為與根據本
決議案(a)段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權
而配發及發行任何新股份有關，
且屬必需或權宜的所有文件、契
約及事宜。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
作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10. 審議及批准授予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
公司（「比亞迪電子」）的董事一般性及無
條件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不多於
比亞迪電子已發行股份數目20%的比亞
迪電子新股份。

1,204,510,261
(75.360726%)

392,338,101
(24.546810%)

1,477,885
(0.092465%)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
作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11. 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決定發行債務融
資工具的議案。

1,316,437,762
(82.363520%)

280,436,650
(17.545645%)

1,451,835
(0.090835%)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
作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及批准為本公司及全體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等相關人員購買責任
險事宜並在獲取股東大會授權的前提
下，同意董事會轉授權公司董事長或其
授權人士審批並辦理公司及全體董事、
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
購買的相關事宜。

516,056,988
(89.082853%)

18,413,980
(3.178660%)

44,829,056
(7.738487%)

579,300,024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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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3. 考慮及批准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
年四月十九日的通函附錄一的本公司關
聯交易決策制度。

1,596,620,812
(99.893299%)

18,700
(0.001170%)

1,686,735
(0.105531%)

1,598,326,2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決議案全文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股東週年大會的監票人，
負責點票工作。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福

中國深圳，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
呂向陽先生及夏佐全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先生、張敏先生以及
蔣岩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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